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征集
监控化学品领域专家的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作用，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，推动我

省履行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》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国家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打造高素质履约

专家队伍，我厅决定征集一批监控化学品领域专家，协助开展指

导企业准确完成年度宣布、做好接受禁化武组织视察准备等工

作，配合我厅开展履约普法宣贯、行政许可、行政检查等工作。

现商请各单位协助征集推荐监控化学品领域相关专家，有关事项

函告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本次征集的专家业务领域，主要是涉及监控化学品生产、使

用、消耗的相关行业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（261）；

农药制造（263）；涂料、油墨、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（264）；合

成材料制造（265）；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（266）；日用化学产品制

造（268）；化学药品及原料药制造（271）等。

二、资格条件要求

（一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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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义制度，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。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能够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廉洁

地履行职责，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、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和学术道

德问题。

（三）熟悉监控化学品相关领域，化学工艺和设备、化工生

产和管理、化学分析、数据统计等方面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、技

术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，熟悉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》、监

控化学品领域法律法规、制度规定和产业政策、发展动态等。

（四）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，身体健康，有足够时间和精力

承担所委派的工作任务。

（五）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优先推荐。

1.从事监控化学品相关领域工作 3年以上，并具有相关领域

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水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；

2.曾全程参与过禁化武组织现场视察、监控化学品行政许

可、行政检查等相关工作，或在监控化学品领域获得省部级及以

上相关荣誉。

（六）有其他突出贡献的专家可适当放宽入选条件。

三、有关事项说明

（一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库是为服务支撑我省工业

和信息化工作开展而设立的专家资源库。本次征集的专家纳入厅

专家库管理，享受相关权利、承担相关义务。

（二）专家审核通过并入库后，我厅将根据抽取使用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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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参与工作态度、工作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，并结合工作需要

适时进行专家分类设置调整及动态管理。

（三）此前已向我厅推荐并入库的专家，不再重复推荐，但

可申请新增并调整“监控化学品（禁化武履约）”为主要行业领域。

四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本次专家征集采取个人自愿报名、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，商请各相关单位积极发动推荐本单位或本系统（含下属单

位）符合条件的专家，各单位推荐专家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人。

（二）需提供的纸质材料：各单位所推荐专家须提供经专家

本人签名、所在单位审核盖章的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入

库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，请勿更改格式内容，下同），确保其本人知

悉有关权利义务、所填信息真实准确。同时，请推荐单位填写《广

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推荐入库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及《推

荐单位联系人名单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需提供的电子材料：各单位所推荐专家的证明材料，

包括不限于：大一寸白底证件照片、身份证正反面、学历学位证

书、职称证书、业绩证明等，请按照推荐专家姓名建立文件夹。

（四）纸质材料（附件 1-3，一式一份）请推荐单位加盖单

位公章后于 12月 20日前公文交换或邮寄至我厅（广州市越秀区

吉祥路 100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民用爆炸物品监管处），同

时将上述电子材料发送至邮箱：mbc@gdei.gov.cn或刻录光盘邮

寄到我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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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予支持为盼。

附件：1.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入库申报表

2.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入库申报汇总表

3. 推荐单位联系人名单

4. 入库专家权利义务

5. 专业参考目录

6.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年 12月 2日

（联系人：张莉，电话：020-83133238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（27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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